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政風案例 
屏東縣麟洛鄉公所主任秘書蔡○○等人涉犯貪污治

罪條例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結起

訴

 

緣 100 年 8 月間及同年 9 月間，時任麟洛鄉公所主任秘書蔡○○，

獲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因「100 年度環境綠化育苗計畫」，分別委託

南投縣政府、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提供各

機關申請苗木訊息，遂指示不知情之建設課課員邱○○，檢具「麟

趾社區環保創新概念營造補助計畫」、「社區空屋綠美化改造計畫」

等文件，以麟洛鄉境內二處空氣品質淨化區需種植苗木為由，先後

向南投縣政府、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申領苗木，致南投縣政府農業處

承辦人員陳○○、臺大實驗林管理處承辦人林○○均陷於錯誤而核

准申請，蔡○○即指派不知情之技工及吊車司機，向南投縣政府領

取五葉松 100 株、香楠 300 株、光蠟樹 300 株、龍柏 100 株，另於

100 年 11 月 1 日，由馮○○夥同不知情之麟洛鄉公所臨時工及吊車

司機，向臺大實驗林管理處領取五葉松 50 株、洋紅風鈴木 100 株、

臺灣櫸 100 株，領苗人員再依蔡○○、馮○○指示，將上開苗木分

別運至蔡○○住處及馮○○土地。嗣蔡○○並將上開利用職務上機

會詐欺取得之部分苗木，轉贈孫○○、劉○○及謝○○等人，顯非

用於空氣品質淨化區。  

案經廉政署駐署檢察官王柏敦率廉政官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核發之

搜索票，至麟洛鄉公所等處實施搜索，扣得申領苗木公文及相關卷

證，另前往各該空氣品質淨化區勘查苗木種植現況；經調查完竣，

並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，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，以蔡

○○、馮○○涉犯刑法第 28 條、同法第 31 條第 1 項及貪污治罪條

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，予以提起

公訴。(轉載自廉政署網站) 

◎ 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

1. 安全不會憑空來，危害常由洩密生。 

2. 謹言慎行莫大意，洩密皆由饒舌來。 

3. 看見可疑快通報，隨時反應莫遲疑，機關安

全沒煩惱。 

(轉載自內政部消防署網站) 

 

人人扮青天、家家反賄選，檢舉賄選專線 0800-024-099

撥通後再按 4 

◎ 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
【幫友抓姦查個資 警涉洩密遭起訴】 

 

為幫好友反害己！劉姓男子因懷疑邱姓妻子與呂姓男

子搞外遇，竟委託高中同學、台中市東勢分局東興派出

所羅姓員警幫忙，多次透過警政署系統查詢邱女、呂男

車行紀錄，未料，最後劉男抓姦沒成功，反使得羅姓員

警被台中檢方依公務員洩密罪起訴。 

起訴指出，羅姓員警（45 歲）原本任職東勢派出所，去

年 10 月調至東興派出所，他從去年 10 月至今年 1 月間，

多次透過警政署應用系統查詢呂男、邱女名下的所有車

輛與車籍資料，又以警政署配發的帳號與密碼，進入警

察局智慧型車行紀錄查詢系統，查詢邱女與呂男的車行

紀錄 

羅男取得邱女、呂男資料後，再以電話或 line 轉給劉男，

劉則藉此掌握妻子與呂男行蹤，希望能抓姦成功，未

料，劉男雖提出相關資料控告妻子與呂男通姦，卻因他

取得的資料無法證明兩人外遇，呂男與邱女最後都獲不

起訴。 

但台中檢方偵辦案件時，意外發現羅姓員警涉嫌洩密，

交由警政署調查後，依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起訴

羅。(轉載自宜蘭地政事務所) 

 

新冠肺炎防疫小叮嚀： 

防範新冠肺炎，肥皂勤洗手、必要時戴口罩、避

免食用生肉及生蛋、少去人多的場所、避免接觸

禽畜類動物！ 

如有疑似症狀，撥打：1922 專線，或

0800-001922，並依指示配戴口罩儘速就醫，同

時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，以利即時診斷

及通報。 

 

法務部「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」：0800-286586 

 

永靖鄉公所政風室編製 11108 


